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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基本情况

江苏省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地处长

江、淮河流域下游，东临黄海，地势低洼。全

省国土面积10.26万平方千米。境内平原洼地占

68.8%，河湖水域占16.9%，低山丘陵占14.3%。

江苏省现舍13个省辖市，104个县（市、区），

7898万人。



江苏境内

长江流域分为

长江干流水系、

太湖水系，淮

河流域分为淮

河水系、沂沭

泗水系。



我省系统实施了治淮、治

太和江海堤防达标建设，流域防

洪工程体系渐趋完善。“十一五”

以来，我省先后建成了通榆河北

延送水工程、南水北调主力泵站

工程、引江济太主要枢纽改造工

程和一批区域供水工程，进一步

扩大了江水北调、江水东引和引

江济太三大跨流域调水系统的工

程能力，年均跨流域调水规模

120亿立方米以上，占到全省用

水总规模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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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十二五”

期间，我省加快城乡供

水一体化步伐。目前，

苏南 苏州、无锡、常州、

镇江、南京5市及苏中南

通、泰州、扬州3市已全

部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苏北盐城、淮安、宿迁、

连云港、徐州5市正在推

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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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情况

（一）饮水安全工程完成情况

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从2005年

开始试点，2008年全面铺开，截至

2012年底，全省累计完成投资81.6亿元，

其中中央投资23.1亿元、省级投资29.9

亿元、地方配套和受益群众出资28.6亿

元。新建改建地面水厂98处，延伸区

域供水214处、建设镇村联网供水工程

1067处，钻打水源井1608眼，铺设供

水管道12万余公里，新增供水能力320

万吨/天。全面完成了列入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规划的1776.7万人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任务。



（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做法

1、强化组织领导。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列为

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2008年，

省委省政府提出三年解决1200万人建

设的目标任务，并连续多年将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列为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工

程。省水利厅成立了由厅长任组长、

分管厅长任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及时研究和部署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推进工作，并与各市水利（务）局

签订了年度工作责任书，明确建设任

务，落实相关责任，实行目标考核，

加大行政推进力度。



2、科学制定规划。组织以县为单位编

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坚持与区域供水、

水源地保护、新农村建设等相关规划相衔接。

在我省苏南、苏中地区，主要采用区域供水

工程向农村延伸，有840万农村居民通过区域

供水延伸工程，实现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和

同价，占规划人口的47%；在苏北部分暂时

不具备区域供水延伸条件的地区，主要采用

镇村联网供水方式，实施的管网工程标准均

执行区域供水的工程标准，与今后实施区域

供水规划相衔接，有861万人通过镇村联网供

水解决供水安全问题，占规划人口的49%；

对地处偏僻又缺乏水源的小村庄，采取深井

单村集中供水，共有75.7万人，占规划人口

的4%。



3、规范建设程序。省政府印发

《关于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通知》，

省相关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农村饮水

安全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江苏

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等，明确了项目立项、申报和审

批要求，规范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

定了工程建设管理程序。工程建设以县

为单位组建项目法人，认真落实项目法

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

管理制、竣工验收制和效益评估制。省

水利厅已先后举办8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管理培训班，提高基层技术人员业

务素质和管理水平。每年定期开展项目

督查、稽察等，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4、加强水源保护。认真贯彻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

护的决定》，突出做好农村饮用水源

地的安全保障工作。依法公布全省142

个供水万吨规模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划定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和准保护

区；组织编制了《全省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安全保障规划》，会同有关部门

积极推进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

设，加强备用水源建设，全省已先后

建设了盐龙湖、油车水库等35个备用

水源地；印发了《江苏省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水系水源地可能出

现的水污染突发事件，逐一落实应急

管理措施，确保水源地安全供水。



5、强化运行管理。为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得起、用得上、

长受益，省里专门出台了《江苏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办

法》对农村饮a水安全工程投资主体、产权制度、管理模式、水价政策、

成本核算、水质监测和监督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长期发挥效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当前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存在问题

经过近几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全省农村居民饮

水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对饮水又有了新的期待、新的要求，

国家对生活饮水也提出了新的标准，基层普遍反映农村居民

仍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2012年，根据省政府领导要求，我

省开展了新一轮农村饮水安全调查评估，核定我省苏中、苏

北还有1482万人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



存在问题原因分析：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早期建设的农村小

水厂因规模较小、标准偏低、加之管理不善，经多年运行，目前普遍设

施老化严重，难以继续运行。二是国家提高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早

期建设的农村水厂制水工艺普遍达不到新标准要求，而且管网管径、压

力均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不配套，需要更新改造。三是早期建设的农村

水厂水源地大都存在水量不足或水质不安全等问题。四是偏僻地区少量

家庭仍采用一家一户分散式供水方式。



四、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思路

为全面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2013年2月，省

政府印发《关于印发江苏省新一轮农村实事工程实施方案

的通知》，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为新一轮农村实事工程。

围绕《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提出的农村与城市同水

源、同管网、同水质的城乡一体化供水的目标，要求各地

按照通过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

工作思路，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与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同步实

施，城乡统筹区域供水推进到哪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到哪里。计划从2013年起，力争经过3至5年努力，解决

48个县（市、区）1482.2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五、推进新一轮饮水安全工程的主要措施

一是实行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是农村饮水安全与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同步

实施的责任主体。要求各地要把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与城

乡统筹区域供水同步实施作为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任务，

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任务，落实各项措施，确保人

民群众喝上安全水。



二是坚持城乡供水统筹发

展。省财政厅、水利厅、住房

城乡建设厅联合印发《关于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与城乡统筹区

域供水工程同步实施的意见》，

要求各地按照通过城乡统筹区

域供水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问题的工作思路，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与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同

步实施，城乡统筹区域供水推

进到哪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到哪里。



三是明确资金筹措政策。制

定印发《江苏省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与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工程

同步实施省级财政资金奖补办

法》，明确项目建设资金主要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筹措落实；省级财政按照“先

建先补、不建不补”的原则，

对通过省级绩效考核达标的重

点县、一般县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给予省级奖补。



四是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全面推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

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

制。制定印发《江苏省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与城乡统筹区域供

水工程同步实施绩效考核办

法》，明确项目建设绩效考核

办法及要求，绩效考核结果将

作为省级拨付奖补资金的主要

依据。每年省水利厅、财政厅、

住建厅联合与相关县（市、区）

人民政府签订了工程建设责任

书，明确目标责任。



五是强化工程运行管理。加强对工程供水水源、供水

水质、供水水价的监督管理。做好镇村水厂的兼并整合工作，

结合地下水禁采工作，加快对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深井水厂关

闭工作。鼓励以县为单位，成立专门机构或企业进行经营管

理，或者通过竞争择优选择有资质的专业管理单位进行经营

管理,确保农村供水安全。



谢 谢！谢 谢！


